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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招考委办〔2019〕37 号 

 

  
各市、县级教育局、招生办（考试院），有关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 年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

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﹝2019﹞6 号）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教

育厅等8部门关于印发2019年广西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桂教规划﹝2019﹞9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切实做好我

区 2019 年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第二阶段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报名 

（一）报名时间。 

2019 年 10 月 8日 9:00 至 15 日 17:30。 

（二）报名对象。 

本阶段招生按考生类型分为高职单招和高职对口两种形式，

报名对象分别为： 

1.高职单招的招生对象：具有广西户籍且具有高中阶段学

校（含普通高中、普通中专、职业中专、职业高中、成人中专、

以此 9 月 17 日为准，其他件作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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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工学校）毕业 1 年及以上或同等学力的退役军人、下岗失业

人员、农民工、新型职业农民（以下简称“四类人员”）。 

同等学力是指初中毕业后满 4年（取得初中毕业证书之日

起至报名截止日，满 4 年）或在报名截止日时年满 19 周岁，且

经普通高考报名地县级（含）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定具有高中

毕业的知识及能力，达到高中毕业的知识水平，并认定其具有

“同等学力”。 

2.高职对口的招生对象：具有广西户籍的中职毕业生及区

内完成两年中职学业准备参加顶岗实习的学生。 

（三）报名需要提供的材料。 

考生除须交验户口本、有效居民身份证、高中阶段学校毕

业证（区内完成两年中职学业准备参加顶岗实习的学生由所在

校提供在学校证明）或同等学力证明外，“四类人员”还须交验

下列对应类型资格审查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。退役军人须交

验退役军人证（转业证、退伍证等）或自治区组织的“退役军

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”工作有关身份认定的材料；下岗

失业人员须交验就业创业证；农民工须交验交纳城镇社保证明

或劳动合同或其他任何 6 个月以上务工经历证明材料；新型职

业农民须交验新型职业农民（含现代青年农场主、农业职业经

理人）培训证书。 

（四）报名流程及办法。 

报名包括网上报名、现场交验材料、资格审核、体检等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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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所有报名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，完成网上缴费后，考生

须到户口所在地的市、县级招生办（考试院）或其指定报名站

交验材料。 

1.网上报名及缴费。 

符合条件的考生须于 10 月 8 日 9:00 至 15 日 17:30，登录

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官网（http://www.gxeea.cn），进入“2019

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”进行网上报名，并按要求进行网上

缴费。路径为“首页—系统导航—考试报名—2019 年普通高考

网上报名系统”。 

2.现场交验材料。 

完成网上报名并缴费的考生须于 10 月 8 日 9:00 至 15 日

17:30，到户口所在地的市、县级招生办（考试院）或其指定报

名站交验有效居民身份证、户口本、高中阶段学校毕业证（区

内完成两年中职学业准备参加顶岗实习的学生由所在校提供在

学校证明）或同等学力证明以及对应类型资格审查证明材料原

件及复印件，市、县级招生办（考试院）审核后，在复印件上

签署“与原件相符”字样并签字，加盖单位公章后，原件退回

给考生。逾期不再接收考生有关材料。 

3.资格审核确认。 

各市、县级招生办（考试院）收齐考生交验材料复印件后，

统一交由当地有关部门进行资格审核确认工作。其中，退役军

人资格由各市、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进行资格审核确认；农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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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和下岗失业人员资格由各市、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

资格审查确认；新型职业农民由各市、县农业农村部门进行资

格审核确认。各地于 10 月 18 日 17:30 前将确认结果在当地教

育局或招生办（考试院）官方网站公布，并在报名系统中为符

合条件考生的相应选项勾选确认。 

4.体检。 

各市、县级招生办（考试院）要同步安排报名考生的体检

工作，并在 10 月 20 日 17:30 前将第二阶段报名考生的体检表

交至自治区招生考试院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处。 

二、高职扩招测试申报 

所有考生需按照招生院校公布的方式，自行向招生院校进

行高职扩招测试申报（招生院校名单将于报名结束后在自治区

招生考试院官网公布）。各有关高校应合理设置接受考生申报的

时间，截止时间不能早于 10 月 22 日。 

三、高职扩招测试 

（一）测试形式和内容。 

1.中职毕业生及区内完成两年中职学业准备参加顶岗实习

的学生采取“文化素质+职业技能”测试方式进行。 

2.“四类人员”可免予文化素质考试，由招生院校组织职

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。 

对于符合免试条件的技能拔尖人才，由招生院校予以免试

录取。鼓励有条件的院校，对取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或广西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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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工技能大赛技能水平证书的考生报考相关专业可免予职业技

能测试。鼓励招生院校通过联合考试或成绩互认等方式，减轻

考生考试负担。 

（二）考点安排。 

各有关高校应采取积极措施，及时掌握、测算生源情况，

充分考虑考生住宿和交通等因素，合理、足量设置补测试的考

点、考场，并做好相关应急预案。 

（三）成绩备案。 

各有关高校应于 10 月 25 日 17:30 前完成测试工作和成绩

备案工作，并向考生公布测试成绩。 

四、志愿填报及投档录取 

（一）志愿填报。 

所有参加 2019 年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第二阶段招生院

校组织的补测试并取得成绩的考生（包括原第一阶段已经参加

了招生院校组织的测试并取得相应成绩且尚未录取的“四类人

员”、中职毕业生和区内完成两年中职学业准备参加顶岗实习的

学生），须于 10 月 26 日 10:00 至 28 日 17:00 登录自治区招生

考试院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志愿。路径为“首页—系统导航—志

愿填报—2019 年高职单招、高职对口中职自主招生志愿填报”。

投档录取时以网上填报的志愿为准，未填报志愿的考生视为放

弃参加本轮高职单招、对口资格。 

首次登录时，考生使用本人网上报名时设置的密码，登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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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后须立即修改密码。每个考生最多可填报 4所院校，每所

院校最多填报 10 个专业志愿并可选择是否服从专业调剂，志愿

填报模式为顺序志愿。 

（二）投档录取。 

本轮投档录取按顺序志愿投档原则，对填报了院校志愿且

有相应院校备案成绩的考生志愿进行投档，由招生院校根据本

校招生简章公布的录取原则进行录取。第一志愿投档录取结束

后，依次进行第二、三、四志愿投档录取。投档录取时间为 10

月 29 日。 

（三）录取名单公示。 

各有关高校须于 10 月 30 日 17:30 前在本校网站进行录取

名单公示，公示信息保留至年底。各有关高校在公示 10 个工作

日后，向公示无异议的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。 

五、其他 

（一）加强宣传。 

高职扩招是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是职业教育

的重大发展机遇，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高职扩招

的重大意义，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。各地要通过多种途

径做好报名相关政策规定的告知、宣传和生源发动工作，及时

把报名工作的有关信息传达到辖区内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员，同

时做好政策咨询、报名操作指导等服务工作。要协调相关部门

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、下岗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新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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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农民踊跃报考。 

（二）咨询电话。 

各类型考生如对资格审查所需材料有疑问，请于工作日上

班时间分别致电咨询： 

1.退役军人考生：0771- 2869242。 

2.下岗失业人员考生：0771-5516860。 

3.农民工考生：0771-5873235。 

4.新型职业农民考生：0771-2182593。 

其他问题请咨询自治区招生考试院：0771-5320540。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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